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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故障時 
如果車輛在道路上發生故障，請

先停靠路肩，並開啟危險警告燈

並使用警告三角標誌。 

請參閱P.7-16 “危險警告燈開關”

單元。 
 

 如果引擎熄火／故障 

如果引擎熄火，會影響到車輛的

操控，將車輛移到安全區域之

前，必須注意下列事項： 

 剎車增壓器會失去作用，此

時需要比平常更用力的踩剎

車。 

 因為沒有動力轉向輔助，方

向盤會變的很難轉動。轉動

方向盤需要比平常用更大的

力氣。 

 

 緊急啟動 
如果引擎因為電瓶沒電或損壞而

無法發動時，可以藉由跨接線連

接其他車輛的電瓶來發動引擎。 

警告 

 使用跨接線從其他車輛的電

瓶讓引擎發動時，請按照下

述說明執行正確的步驟，錯

誤的程序會導致車輛起火、

爆炸或損壞。 

 火源、打火機、易燃物等不

可接近電瓶，以避免意外發

生。 
 

注意 

 不可推或拉動車輛來發動引

擎，如此會使車輛損壞。 

 查其它車輛。確認電瓶電壓

為 12-伏特。 

假如電壓不是 12-伏特或短

路會使二輛車均損壞。  

注意 

 請使用符合電瓶規格的搭接

線，以避免電線過熱。 

 請檢查搭接線是否完好無損

壞。 

 當靠近電瓶工作時必須戴上

護目鏡。 

 不可讓小孩接觸電瓶。 

 

1. 儘量讓車輛彼此靠近，使跨接

線能夠連接到，但車輛之間不

能接觸。 

2. 關閉所有的燈光、暖氣與其它

電器負載。 

3. 若車輛移動可能會對人員或車

輛造成傷害，因此請將兩輛車

的手剎車拉起，使車輛停穩，

再將自動變速箱檔位排到「P」

（駐車），關閉點火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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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請先將二輛車熄火。確認跨

接線和您的衣服不可被引擎

風扇或皮帶鉤到，否則會造

成人員受傷。  
4. 確認電瓶的電解液高度是否達

到基準線。 

請參閱 P.2-11 “電瓶” 單元。  

警告 

 確認電瓶液前，絕對不可跨

接發動！若氣溫在冰點以下

或是電解液未達到電瓶基準

線，將可能使電瓶裂開或是

爆炸。 

 電解液（電瓶液）為具有腐

蝕性的稀硫酸。若是手、眼

睛、衣服或車身漆面接觸，

應使用大量清水沖洗。假如

電解液噴到您的眼睛，應馬

上用大量清水沖洗，再立即

送醫。  

5. 跨接電瓶步驟：（參考下圖） 

 
①將跨接線的一端連接到沒有電

的電瓶(A)正極(＋)。 

②並將另一端接到救援電瓶(B)的

正極(＋)。 

③將另一條跨接線的一端連接到

救援電瓶的負極(－)。 

④並將另一端連接到遠離沒電車

輛的引擎本體。連接處距離電

瓶遠一點。  

備註 

 連接跨接線到電瓶正極樁頭

前，請先打開樁頭蓋。 

 

警告 

 確認按照正確順序進行電瓶

連接：→→→。 

 請特別注意步驟的連接方

式（如圖所示）。如果直接

連接到電瓶負極，可能導致

電瓶內部可燃氣體著火發生

爆炸。 

 當連接跨接線時，千萬不要

將電瓶樁頭的正極(＋)與負

極(－)連接，否則會產生火

花使電瓶爆炸。 
 

注意 

 確認跨接線不要被引擎室內

的冷卻風扇或其它移動的物

體勾到。 

 

6. 先發動電瓶有電的車輛，讓引

擎怠速運轉幾分鐘，之後再發

動沒電的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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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讓救援車輛的引擎持續運

轉。 

7. 引擎發動後，依相反順序拔除

跨接線，並維持引擎運轉數分

鐘。 

警告 

 直接對車上的電瓶充電，可

能會造成電瓶著火或爆炸，

或損壞車輛。如果必須在車

上充電，一定要先將電瓶負

極端子拆掉。 

 勿在電瓶旁邊製造火花、抽

煙、或產生火焰，否則可能

會造成電瓶爆炸。 

 電瓶充電時，或在密閉空間

使用電瓶時，請保持周圍通

風良好。 

 電瓶充電時請先將所有的電

瓶液添加孔塞打開。 

 

警告 

 電解液（電瓶液）為具腐蝕

性的稀硫酸。 

若電解液噴濺到您的手、眼

睛、衣服或車身漆面，應使

用大量清水沖洗。若電解液

噴到您的眼睛，應馬上用大

量清水沖洗，並立即送醫。 

 

備註 

 配備防鎖死剎車系統（ABS）

的車輛，如果在電瓶沒有完

全充飽電力的狀況下行駛，

可能會因電力不穩定造成防

鎖死剎車系統警告燈亮。 

（請參閱 P.8-17 “防鎖死剎

車系統” 的單元）。 

 引擎過熱 
水溫表指示在“H”位置時，表示引

擎過熱，若發生此狀況時請採取

下列措施： 

1. 將車停放在安全的地方，開啟

危險警告燈。 

2. 檢查引擎室是否冒出蒸氣。 
 

 [如果引擎室沒有冒出蒸氣] 

在引擎持續運轉下，打開引擎

蓋讓引擎室通風冷卻。 

 [如果引擎室冒出蒸氣] 

請將引擎熄火，等沒有蒸氣冒

出時，打開引擎蓋讓引擎室通

風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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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引擎室冒出蒸氣的時候不可

打開引擎蓋，引擎過熱時所

產生的蒸汽或熱水會使您燙

傷。即使沒有蒸氣冒出，熱

水也可能濺出，而且有些零

件會非常的燙，打開引擎蓋

的時候要非常的小心。 

 請小心熱蒸氣會從水箱蓋噴

出。 

 不要嘗試在引擎還很燙的時

候打開副水箱蓋或水箱蓋，

以免造成燙傷。 
 

 

 

 
                     *：車輛前方 

A. 水箱蓋 

B. 副水箱 

 

 

 
3. 在引擎溫度降到正常溫度後，

將引擎熄火。 

 
 

4. 檢查副水箱(A)冷卻液高度。 
 

警告 

 如果裡面沒有冷卻液，在打

開水箱蓋(B)之前先確認引

擎已經冷卻，否則蒸氣與熱

水會從加注口湧出造成燙

傷。 
 



緊急情況的處理 
 

4-5 

 

 
 

5. 將冷卻液加入水箱和／或副水

箱（請參閱 “保養” 章節）。 

 

 

警告 

 打開水箱蓋(B)之前先確認

引擎已經冷卻，再打開水箱

蓋(B)，否則蒸氣與熱水會從

灌注口湧出並且燙傷您。 
 

6. 檢查水箱水管是否有洩漏以及

驅動皮帶是否鬆脫或是損壞。 

如果冷卻系統或是驅動皮帶故

障的話，請至中華三菱體系服

務廠檢修。 

 輪胎修復工具 
輪胎被釘子、螺絲或相似物件刺

穿時，請使用緊急修復工具。 

 

 儲存位置 

輪胎修復工具存放於右後葉子板

內側置物箱。 

在緊急狀況時，請記得輪胎修復工

具儲存位置。 

注意 

 當引擎還是熱的時候，不可

添加冷卻水。急速的將冷水

加入會導致引擎損壞，當引

擎冷卻之後，再逐次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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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輪胎修復組 

2- 輪胎打氣機 

3- 輪胎密封膠瓶 

4- 氣嘴芯起子 

5- 氣嘴芯（備用） 

6- 限速貼紙 

 

 如何使用輪胎修復工具 

輪胎修復工具的使用說明及注意

事項，請詳閱修復工具組內的引

導手冊。 

注意 

 請勿吞食輪胎密封膠，否則

可能會損害健康，如果不慎

誤食時，儘可能的多喝水，

並立即請醫生檢查。 

 如果輪胎密封膠接觸到您的

眼睛或皮膚時，請沖洗大量

的水以去除，如果仍感覺不

適，請立即請醫生檢查。 

 如果發生任何過敏反應時，

請立即諮詢醫生。 

 請注意不要讓小孩碰觸到輪

胎密封膠。 

 應避免吸入輪胎密封膠的蒸

汽。 

 請務必使用中華三菱原廠輪

胎密封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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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拖吊 

 車輛需要拖吊時 

假如車輛必須要拖吊，建議您連

絡中華三菱體系服務廠或是民間

拖車公司來服務。 
 

下列情形必須使用拖吊車拖吊。 

引擎運轉但是車輛無法行駛或產

生異音。 

檢查車輛下方發現漏油或是其他

液體洩漏。 

唯有在您無法由三菱體系服務廠

或是民間拖吊車得到服務時，才

能依照 “緊急拖吊” 中所指示，小

心拖吊您的車輛。 

您當地區域可能有相關的拖吊規

定，建議您遵守當地的拖吊規定 

。 

 

 

 車輛由拖吊車拖吊時 

 

注意 

 您的車輛絕對不能使用繩索

型拖吊車（類型 A）來拖吊，

如圖所示，使用繩索型拖吊

車拖吊會損。 

 壞保險桿與車輛前面下方。 

 如果引擎或變速箱故障或損

壞，以圖示類型 C、D 或 E

來運送車輛。 

 如果拖吊自動變速箱車輛時

傳動輪著地（類型 B），拖

吊速度與距離不可超過下列

指示，否則傳動系將損壞。 

拖吊速度：時速 50 公里 

拖吊距離：50 公里 

速度：時速 50 公里以內／距
離：50 公里以內 



緊急情況的處理 
 

4-8 

 
◆以前輪離地方式拖吊車輛（類型

B） 

釋放手剎車。 

將排檔桿排至「N」檔位置。 

 

注意 

 配備自動變速箱的車輛，當

自動變速箱油油位太低時，

絕對不要以前輪離地方式

（或著是後輪在地上）（類

型 B）拖吊。否則可能會嚴

重損害變速箱。 

 
◆以後輪離地方式拖吊車輛（類型

C） 

放開手剎車，將檔位排入「N」

（空檔）的位置。將點火開關轉

到「ACC」位置並且將方向盤固

定在與拖曳繩索相同的方向。拖

吊的時候絕對不可以將點火開關

轉到「LOCK」位置。 

 

 

 緊急拖吊 

如果在緊急情況下無法獲得拖吊

服務，可以暫時使用纜繩固定在

拖吊鉤來拖吊。 

如果您的車輛需要由其他車輛拖

吊，或是您的車輛要拖吊其他車

輛，請注意下列要點。 
 

◆如果您的車輛要由其它車輛拖

吊 

1. 前拖吊鉤位在圖示位置。將拖

吊繩固定在拖吊鉤上。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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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使用拖吊鉤(A)之外的部位

拖曳會導致車身損害。 

 使用金屬繩或是金屬鏈會傷

害車身。最好使用非金屬繩

索。如果要使用金屬繩或是

金屬鏈，在與車身接觸的部

分以布包覆。 

 儘可能讓拖曳繩保持水平，

否則會損害車身。 

 將拖曳繩固定在與拖吊鉤相

同的一側，儘可能讓拖曳繩

保持直線。 

 不可拖曳陷在水溝的車輛，

因為拖曳繩無法保持水平。 
 

2. 保持引擎運轉 

如果引擎熄火，將點火開關轉

到「ACC」或是「ON」位置

解開方向盤鎖。 

 

注意 

 引擎熄火時剎車增壓器與動

力轉向泵無法操作。此時需

要更用力的踩剎車與控制方

向盤。因此，車輛會比平常

更難操作。 

 不可在車輛行進中將鑰匙放

在「LOCK」位置或是拔出

鑰匙，否則方向盤會鎖住無

法控制。    
3. 將排檔桿排到 “N” （空檔）位

置。 

4. 請依照法令規定開啟危險警告

燈。（依照當地行車法規） 

5. 拖吊期間確認二車的駕駛有緊

密的聯絡，並且以低速行駛。 

 

警告 

 為防止拖吊車排放的廢氣進

入車內，請將空調切換至室

內循環的位置。 
 

注意 

 避免緊急剎車、突然加速以

及急轉彎；否則會損壞拖吊

鉤或是拖曳繩，導致鄰近人

員受傷。 

 長下坡拖曳的時候，剎車可

能會過熱而影響效能。在這

種情況下，請由拖吊車來運

送您的車輛。 

 如果拖吊搭載自動變速箱的

車輛，傳動輪著地時，拖吊

速度與距離不可超過下列所

指示，否則傳動系將損壞。 

拖吊速度：時速 50 公里 

拖吊距離：5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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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良的駕駛環境下 

操作 

 車輛受困在沙地、泥濘或
雪地 

假如您的車輛受困在雪地、沙地

或泥濘地，可以用前後移動的動

作讓車輛脫困。在自排變速箱的 

「L」（低速）與「R」（倒車）檔 

之間交替換檔，同時輕踩油門踏

板。 

請勿猛踩油門與空轉輪胎，若持

續進行會造成引擎及輪胎過熱和

變速箱損壞。遇此情形請讓引擎

怠速運轉幾分鐘，使變速箱冷卻

之後，再繼續進行。 

假如在進行幾次嘗試脫困後，車

輛仍然受困，請找拖車來救援。 

 

 

警告 

 當您試著脫離受困位置時，

請先確認車輛附近沒有任何

人，因為車輛可能會突然前

進和後退，而傷及旁觀者。 

 

備註 

 車輛脫困的時候輕輕的踩下

油門踏板。 

 

 

 

 濕滑的道路 

行駛時儘量避開淹水道路。因水

會濺入剎車碟盤導致剎車暫時失

靈。在這種情況下請輕踩剎車踏

板，以檢查剎車是否正常。如果

剎車作用不正常，在行駛的時候

輕踩剎車踏板數次，以便讓剎車

蹄片或來令片乾燥。 

在雨中或是在積水的道路上行駛

時，輪胎與道路表面會形成一層

水膜。 

這樣會減低輪胎與地面上的抓地

力，造成轉向困難或剎車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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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濕滑的路面行駛時請特別

注意下列幾點： 

(a) 低速行駛。 

(b) 不要使用過度磨損的輪胎行

駛，且胎壓必須維持在規定

值。 

注意 

 當下雨或行經溼滑路面時，

請避免行駛經過路面積水的

地方。否則會導致大量的水

進入引擎室或駕駛室，造成

引擎和電器組件損壞或車室

內零組件泡水損壞。 

 

 

 

 在雪地或是結冰的道路 

 在雪地或是結冰的道路上行

駛時，建議使用雪胎或是雪

鏈。 

請參閱 P.2-17 “雪胎 ” 與 

“雪鏈” 。 

 避免高速行駛、突然加速、

緊急剎車以及急轉彎。 

 與前車保持可剎停的距離，

並且避免緊急剎車。 

 在雪地或是結冰的道路上踩

剎車可能會導致輪胎打滑。

當輪胎與路面之間的摩擦力

減少時，輪胎會打滑，而且

無法以傳統剎車技術停止車

輛。剎車方式會因為是否配

有 ABS 防滑剎車而不同。如

果有 ABS，用力踩下剎車即

可。如果沒有 ABS，以快速

踩放剎車踏板方式操控，以

獲得最大剎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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